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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芜湖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公管〔2021〕80号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

三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驻芜各单

位：

《芜湖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经市公共资源交

易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6 日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芜湖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

2021 年 12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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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体系，规范招标采

购市场秩序，促进合同履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

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和《芜湖

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芜湖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参与政

府采购、工程建设招投标（以下简称工程建设）等领域的公共资

源交易有关主体的信用评价和监督管理。

第三条 信用评价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；

（二）合法、客观、审慎的原则；

（三）依法保守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原则；

（四）谁评价、谁负责，谁主管、谁负责原则。

第四条 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负责统筹协调全市公共资源

交易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和管理，开展信用评价组织与协调工作，

依法实施联合奖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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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行业行政主管

部门负责本行业范围内信用评价管理工作。

各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依据职责分工组织、开展信用

评价工作，并负责对所在行政区域的招标人、采购人的信用评价

工作进行监督。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系统的建

设和日常维护工作。

第五条 建设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系统，实行

分级负责，分类评价，综合评级，动态管理，公开透明，信息共

享。

第二章 评价体系和监督管理

第六条 信用评价的主体为：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，市、县

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，招标人和采购人。

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是指：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等。

招标人是指：工程建设项目的投资主体、投资者或管理主体。

采购人是指：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团

体组织，以及各类国有控股或者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。

第七条 信用评价的对象为：工程建设项目有关主体，并根

据有关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规定将有关从业人员纳入评价范围；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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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与服务类项目有关主体。

（一）工程建设项目有关主体和有关从业人员是指：参与工

程建设活动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招标代理等法人、其他

组织，以及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相关从业人员。

（二）货物与服务类项目有关主体是指：向采购人提供货物、

工程或者服务的供应商、采购代理等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。

第八条 信用评价实行信用综合评分制，通过对评价对象的

基本信用信息、良好行为信息和不良行为信息进行评价计分。

基本信息是指被评价对象的注册登记信息、资质信息、人员信息

和其他基本信息。

良好行为信息是指被评价对象获得的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

相关的获奖信息。

不良行为信息包括被评价对象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存在

违法违规、未依法履行约定义务等失信信息。

第九条 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行业监督管理要求，制定

本行业对评价对象的评价细则，收集和整理本行业监督管理相关

机构对评价对象的评价信息，作出信用评价计分。

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制定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以

及招标人、采购人对评价对象的评价细则。市、县市公共资源交

易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政府性资金来源和管理权限，结合依法开展

的标后检查情况，按照评价细则对评价对象在交易活动中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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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评价计分。

招标人、采购人依照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评价

细则，对评价对象的合同履约情况进行评价计分。

第十条 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制定的信用评价细则应当明确评价的主体、对象、内容、标准、

计分方法、评分依据、评价程序、上报时限、异议处理等内容。

信用评价细则应当向社会公开发布。

第十一条 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、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

督管理部门应及时收集、整理、确认和录入严重失信主体信息，

依法依规在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公开发布，并依法按照有关规定

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行政性约束和惩戒。

第三章 评价计分和运用

第十二条 信用评价综合评分采用百分制，最高得分为 100

分，最低得分为 0 分，总得分分行业按下列权重计算：

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评价占 50%，市、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

督管理部门评价占 30%，招标人、采购人评价占 20%。

第十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系统采取分级分类采集，

集中汇总运用的操作模式。

（一）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，市、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

理部门，招标人、采购人对评价对象的评分，由各评价主体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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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。

（二）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系统结合各方评价结果自动

汇总评价对象的综合评分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信用标计算以评审

前一天 24时的信用评价系统综合评分的分数为准。

第十四条 评价对象的信用评价等级划分为 AAA、AA、A、

B、C 五个等级。

（一）累计得分在 90 分以上（含 90分）的列为 AAA 级；

（二）累计得分在 75 分以上（含 75 分）90 分以下的列为

AA 级；

（三）累计得分在 60分以上（含 60 分）75 分以下的列为 A

级；

（四）累计得分在 50 分以上（含 50 分）60 分以下的列为 B

级；

（五）累计得分在 50 分以下的列为 C 级。

第十五条 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、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

督管理部门、招标人、采购人对评价对象的信用评价情况和评价

对象信用评价等级等内容在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进行公示。

第十六条 评价对象可以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查询以

下信息：

（一）信用评价综合评分汇总计分情况；

（二）各评价主体对其评价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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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招标人、采购人可将评价结果应用到招标采购公

告和招标采购文件中，将信用评价等级或信用评价综合评分作为

评审依据，并载明信用评价结果使用方法。

对于 AAA 信用等级的投标人、供应商，可适当减免保证金。

第四章 异议处理和责任条款

第十八条 公示期间，评价对象对评价主体的信用评价若有

异议，通过以下途径解决：

（一）对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、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

管理部门评价有异议的，评价对象应向作出评价的部门反映，评

价部门应当按规定进行处理并答复评价对象。

（二）对招标人、采购人评价有异议的，评价对象应向作出

评价的招标人、采购人反映，招标人、采购人应当复核并答复评

价对象，如有错误，应当纠正。评价对象对答复不服的，按照管

理权限，可以向市、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复核要

求，市、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调查并答复评价对

象，发现确有错误的，应当要求评价主体纠正。

（三）对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系统汇总计分有异议的，评

价对象应当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反映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

当按规定进行处理并答复评价对象。评价对象对答复不服的，可

以向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投诉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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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应当复核并答复评价对象，发现确有错误的，应当要求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纠正。

第十九条 在异议处理过程中，异议处理结果不溯及已经完

成和正在进行的招标采购项目。

第二十条 在信用评价管理工作中，各评价主体及相关工作

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，依照有关规定进

行批评教育或给予处分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时间或程序或标准计分、应当计分而不予

计分或者超出范围予以计分、计分错误的；

（二）未在规定的系统或网站发布或擅自采集、记录、发布、

泄露、使用评价信息的；

（三）隐瞒、错报、漏报信用信息给评价主体造成名誉或者

经济损失的；

（四）歪曲、篡改有关信用信息的；

（五）利用信用信息进行商业活动的；

（六）其他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芜湖市公

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暂行管理办法》（公管〔2019〕77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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